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128號

原      告  甲       (真實姓名年籍詳附件對照表，下同)

            乙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建平律師

被      告  黃宏基 

            華麒交通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楊水粉

上1人

訴訟代理人  林天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宏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113年8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

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為000

年00月生、原告乙為000年0月生，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卷

一第65頁原告現戶全戶戶籍謄本)，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製

作必須公開之判決書，即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其等身分之真實

姓名年籍及住所等資料；再因原告丙為甲、乙(下合稱甲等2

人)之祖母，訴外人即被害人丁、戊(下合稱丁等2人)為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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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母，己為甲等2人之姑母，若於判決上記載其等真實姓

名、年籍資料，亦有揭露甲、乙身分資訊之疑慮，故本判決

爰將上開6人之姓名均予以隱匿並以代號稱之。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甲○○於111年3月11日凌晨3時45分許(下稱案發時

間)，無照駕駛被告華麒交通有限公司(下稱華麒公司)所有

車牌號碼000-00號(子車車號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

A車)搭載訴外人楊永義，沿國道1號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

經北向151公里300公尺處（下稱案發地點），竟因超載而以

低速行駛，適丁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B

車）搭載戊，沿同向後方駛至，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B車

車頭自後方撞擊A車車尾且B車車體卡在A車子車車尾（下稱

第一階段事故），並發出刺耳喇叭聲，甲○○察覺車後方有

聲響異狀，然竟未立即停車查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自苗

栗三義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停於路邊後始報警並通知救護車

前往急救，延誤送醫(下稱第二階段事故)，致丁受有頭胸腹

部與雙下肢外傷併骨盆骨折及雙下肢嚴重骨折、腹腔內損傷

出血合併外傷性休克傷勢(下稱系爭丁傷害)，經送醫仍於同

日凌晨4時50分許，傷重不治死亡；戊則因頭胸腹部外傷合

併左胸肋骨與骨盆骨折、左側血胸、肝脾破裂傷出血併低血

容性休克傷勢(下稱系爭戊傷害)，經送醫仍於翌日（12日）

凌晨0時26分亦因傷重不治死亡。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

女，丙為丁之母，甲○○上開過失駕車行為致丁等2人死

亡，自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A車靠行於華

麒公司，登記為華麒公司所有，A車當時載有貨物，外觀上

甲○○係為華麒公司服勞務，且華麒公司長期放任甲○○無

照駕駛，未盡監督之責，亦應與甲○○連帶負賠償之責。

　㈡茲就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列如下：

　⒈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丁等2人死亡時甲等2人分別為

9、8歲尚未成年，又民法第12條原規定滿20歲為成年，嗣經

修正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1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丁等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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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死亡時間即111年3月12日為修法前，故依民法總則施行

法第3條之1第3項規定，甲等2人得請求被告給付扶養費至19

歲最後1日。

　⑴甲扶養費部分：甲為000年00月0日生，至122年10月5日始滿

20歲，於此之前均無工作謀生能力，需仰賴丁等2人扶養，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

9萬7,300元，是甲得請求自丁等2人死亡後翌日起即111年3

月13日至122年10月4日間之扶養費，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

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新臺幣

（下同）276萬7,060元。

　⑵乙扶養費部分：乙為000年0月00日生，至123年9月19日始滿

20歲，於此之前均無工作謀生能力，需仰賴丁等2人扶養，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

9萬7,300元，是乙得請求自丁等2人死亡後翌日起即111年3

月13日至123年9月18日間之扶養費，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

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294萬

7,355元。

　⑶甲等2人精神慰撫金：甲等2人現尚年幼，幼年失怙失恃，成

長過程所承受之傷痛難以言喻、難以彌補，無法再與丁等2

人共享天倫，人倫親情聯繫永遠阻隔，身心痛苦異常，故請

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各300萬元。

　⒉丙部分：

　⑴醫藥費及殯葬費用：丁等2人因本件事故身亡，於當日至大

千綜合醫院(下稱大千醫院)急診，支出醫藥費1,802元；丁

等2人因傷重不治，丙為置辦喪禮，花費殯葬費用68萬7,800

元。

　⑵扶養費：丙為00年00月00日生，於丁死亡時約為53.2歲，依

內政部公布之111年臺中市簡易生命表女性平均餘命，尚有

餘命32.51年，現行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是丙於年滿6

5歲後，即有請求其法定扶養義務人扶養之權利，丙得受丁

扶養之年數為20.71年(計算式：53.2＋32.51－65＝20.7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1)，復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

費支出29萬7,300元，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

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430萬2,248元，另丙

除丁之外，尚有訴外人即丙之女兒己，故丁對丙之扶養義務

為1/2即為215萬1,124元(計算式：4302,248元×扶養比例1/2

＝2,151,124元)。

　⑶精神慰撫金：丁為丙之獨子，卻因甲○○違規駕駛行為，致

丁死亡，驟然天人永隔，丙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喪子之痛，

悲痛萬分，終日以淚洗面，且甲○○於車禍發生後，先是肇

事逃逸，後毫無聞問，置之不理，丙因本件事故精神上所受

痛苦甚大，爰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200萬元。

　⒊縱丁就本件事故有過失，然甲○○於第一階段事故發生時，

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示不知後方有車輛撞上，以為是輪胎

爆胎，然因B車有相當之重量及車速，於重力加速度撞擊前

方A車，撞擊極其劇烈，更何況B車於後方不斷發出刺耳喇叭

聲，甲○○為A車駕駛竟毫無所悉，顯係推諉卸責之詞，暫

且不論第一階段事故甲○○有無過失，本件事故尚有第二階

段事故經過，即甲○○以A車拖行B車長達1.5公里，此行為

無疑加速丁等2人死亡之結果，是甲○○就第二階段事故亦

具有過失，是其應負擔50%之過失責任，是扣除原告已領強

制險之部分後，被告應分別連帶賠償原告之金額為：甲138

萬3,530元【計算式：(2,767,060元＋3,000,000元)×50%＝

2,883,530元，2,883,530元－丁強制險500,000元－戊強制

險1,000,000元＝1,383,530元】；乙147萬3,678元【計算

式：(2,947,355元＋3,000,000元)×50%＝2,973,678元，2,9

73,678元－丁強制險500,000元－戊強制險1,000,000元＝1,

473,678元】；丙142萬363元【計算式：(1,802元＋687,800

元＋2,151,124元＋2,000,000元)×50%＝2,420,363元，2,42

0,363元－丁強制險1,000,000元＝1,420,363元】。

　㈢本件事故經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公

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認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行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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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與後車產生極大之速差，影響

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無照駕駛、未換行車紀錄卡及超載

行駛均有違規定)。再者，本件事故地點「國道1號北上151

公里300公尺處」業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下稱中區養護局)函覆確認非屬爬坡道路段，甲○○於非爬

坡道路段低速行駛，足證其就本件事故有過失，倘認甲○○

過失責任未達50%，然其謊稱自己非肇事者，教唆楊永義為

肇事者，消極隱瞞肇事者身分，其所負擔過失責任應非輕，

至少亦應負擔45%之過失責任。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191

條之2、第192條第1項及第2項、第194條規定提起本訴，請

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甲

138萬3,5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乙147萬3,678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丙142萬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

　㈠原告固以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所載甲○○為肇事次因，

主張甲○○有過失，惟原告前以甲○○涉嫌肇事逃逸部分未

經偵查，未審酌B車撞擊A車後甲○○未下車察看仍持續行駛

1.5公里部分甲○○有過失，及原不起訴未斟酌案發地點並

非爬坡道為由再提出告訴，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

檢)以113年度偵字第1922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第2次

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中高分

檢）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323號駁回再議處分（下稱系爭第2

次駁回再議處分），復經本院刑事庭113年度聲自字第14號

裁定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下稱系爭駁回自訴聲請

裁定）。甲○○業經上開偵查審理程序認為罪嫌不足，是公

路局覆議會鑑定意見認為甲○○為肇事次因，並不可採。

　㈡再觀B車行車紀錄影像可見，B車於撞擊前數10秒及撞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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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位在穿越虛線右方之外側車道上，足認甲○○所駕A車在

撞擊前(包括已駛入非爬坡道路段)始終以低於時速60公里行

駛在穿越虛線右方之外側車道上，而撞擊位置就連對交通事

故負有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國道警察都誤認係可以低於速

限行駛之爬坡道路段，是以，甲○○誤認係爬坡道路段而低

於速限行駛，尚難認其有過失。又於B車行車紀錄影像及苗

檢勘驗筆錄可知，丁至遲於113年3月11日凌晨3時45分47

秒，即得以目視其同車前方遠處有其他車輛行駛，且A車左

右煞車燈亮度有差異，亦曾有偏移至外車道現象，丁應係有

充分時間可以減速行駛或超越A車行駛，然其竟未減速或超

越行駛，於10秒鐘後之同分57秒許，直接撞擊A車車尾，此

情若係丁精神不濟所致，則甲○○駛入非爬坡路段後，縱改

以最低速限行車，丁自後方追撞致死之車禍仍會發生，自難

認甲○○在非爬坡道路段以最低速限行駛之行為，係丁自後

方駕車追撞致死之條件，此二者顯無相當因果關係。是以，

甲○○應不成立過失侵權行為，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華麒

公司亦不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倘本院認甲○○就本件事故有過失，然本件事故發生係因丁

未保持安全距離，自後方追撞甲○○所駕駛之A車，甲○○

係前車，無法防範亦無法反應，若有過失應僅占一小部分，

原告要求被告負擔45%-50%之過失責任顯無理由。就原告請

求醫藥費1,802元、殯葬費用68萬7,800元，有單據部分被告

同意給付；扶養費及精神慰撫金部分不同意給付，原告已領

得強制險400萬賠償，應予以扣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

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卷二第52至53、60、126至127頁，

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不爭執事項：

　⒈甲○○於案發時間，無照駕駛A車搭載楊永義，沿國道1號由

南往北方向行駛至案發地點時，適丁駕駛B車搭載戊，沿同

向後方駛至，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生第一階段事故，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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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有系爭丁傷害，經送醫仍於同日上午4時50分許，傷

重不治死亡；戊則受有系爭戊傷害，經送醫仍於翌日（12

日）凌晨0時26分亦因傷重不治死亡。

　⒉甲○○上開行為，經苗檢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7、299

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首次不起訴處分），再經中高

分檢檢察長以111年度上聲議字3004號駁回再議（下稱系爭

首次駁回再議處分），末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聲判字第2

7號裁定駁回交付審判之聲請（下稱系爭駁回聲請交付審判

裁定）。原告復以前開案件就甲○○涉嫌肇事逃逸部分未經

偵查，未審酌B車撞擊A車後甲○○未下車察看仍持續行駛1.

5公里部分甲○○有過失，及原不起訴未斟酌案發地點並非

爬坡道為由再提出告訴，經系爭第2次不起訴處分為不起訴

處分、系爭第2次駁回再議處分駁回再議，復經系爭駁回聲

請自訴裁定駁回自訴之聲請。　　

　⒊A車為華麒公司所有，係甲○○靠行於華麒公司，甲○○於

案發時間駕照已被吊銷。

　⒋丁就醫支出醫療費用980元，戊就醫支出醫療費用822元。

　⒌丁等2人喪葬費用包含支付華陽生命禮儀公司19萬7,800元、

詠慎開發有限公司49萬元。

　⒍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丙為丁之母，已離婚，育有丁、

己2名子女。

　⒎丁強制險死亡給付，由丙受領100萬元，甲等2人各受領50萬

元；戊強制險死亡給付，由甲等2人各受領100萬元。

　⒏系爭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會（下稱竹苗區車鑑會）鑑定意見認：「一、丁駕

駛自用小貨車，於夜間行經有照明之高速公路爬坡道，未與

前車保持足夠之行車安全距離又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致追撞

前車，為肇事原因。二、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在高速

公路慢速行駛爬坡道，被後方駛至之車輛撞擊，無肇事因

素。但駕照吊銷駕駛未按時更換紀錄卡之營業半聯結車超載

行駛有違規定。」；再送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認：「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丁駕駛自用小貨車，夜間行經高速公路路段，未注意車前狀

況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安全距離，為肇事主因。二、甲○

○駕駛營業半聯結車，夜間行經高速公路路段，行車速度低

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無照

駕駛、未換行車紀錄卡及超載行駛均有違規定)。」。

　⒐中區養護局函覆本院案發地點非屬爬坡道路段。案發地點路

段最低速限為每小時60公里。

　⒑甲○○、華麒公司分別於113年1月26日、113年1月29日收受

起訴狀繕本，原告如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法定遲延利息

分別自113年1月27日、113年1月30日起算。　

　㈡爭點：

　⒈被告是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⒉原告所得請求扶養費、慰撫金之金額各為何？

　⒊原告與有過失所應負擔之肇責比例為何？

　⒋原告之請求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㈠爭點一

　⒈第一階段事故部分

　⑴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

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

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

2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一般侵權行為

雖應由受害人就不法性、可責性及因果關係為舉證，然同條

第2項及同法第191條之2規定則係將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倒

置，轉由加害人就其無故意、過失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239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459號判決意旨參

照）。亦即上開請求權基礎均仍須以加害人主觀上具故意、

過失之可責性，方能成立。而所謂過失，指雖非故意，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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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630、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構成侵權行為之過

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最高法

院19年上字第2746號原判例、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

意旨參照）。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

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6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以一般

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是否能預

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繩，乃科以抽象輕過失

作為兼顧被害人權益保護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平衡點（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國道1號北向154.76公里至151.5公里處為爬坡道路段，有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之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在卷可參

(苗檢113年度他字第19號卷【下稱他卷】第64頁)，可知案

發地點即國道1號北向151.3公里處非屬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

網公告之爬坡路段。惟上開官網爬坡道里程查詢表下方註記

「以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位置為起迄點」，而依照卷內之go

ogle街景圖所示(他卷第72、74、76、77頁)，國道1號北向1

52公里至151公里處，仍劃設有穿越虛線，且除內側車道、

中線車道及外側車道外，尚有第4車道之存在，亦無右道終

止或爬坡道終止之相關標誌設置，僅於國道1號北向151公里

後才設置有「外側車道出口專用」標誌(他卷第77頁)，故即

使認定案發地點非屬公告之爬坡道，然案發地點既有穿越虛

線之設置，且前方國道1號北向150公里處為三義交流道(他

卷第70頁)，案發地點車道顯非屬主線車道(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9條之1第1項規定：穿越虛線，係供車

輛匯入匯出時，做為劃分主線車道與其他車道之用，其他車

道車輛應讓主線車道車輛先行)，則甲○○縱有低於規定之

最低速限行駛，是否當然違反規定而有過失，已有疑義。況

案發地點前後路段既未明確標示非屬爬坡道路段，而係劃設

有穿越虛線，而甲○○於警詢供稱：當時我於國道1號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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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該路段4車道，最外側為爬坡車道，我因載重車，故

我行駛於爬坡車道，當時車速約40至50公里/小時（卷一第2

65頁），顯見甲○○確實誤認其行駛之路段仍屬爬坡道路

段，參以職司國道高速公路執法之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製作

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亦認為案發地點屬於爬坡車道(他卷

第48頁)，職司行車事故鑑定之竹苗區車鑑會委員亦認案發

地點為爬坡道（卷一第235頁），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與竹

苗區車鑑會委員，均屬嫻熟交通法規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

勉負責之專業人士，且竹苗區車鑑會係採合議制，須經委員

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及覆議鑑定作業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參照），上開

專業人士於事發後經詳細檢視現場狀況及相關卷證資料後，

既仍均有誤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則甲○○縱有誤認案發地

點為爬坡道而低速行駛，實難苛責認其具有過失，從而，亦

難因此遽認其就第一階段事故之發生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

　⑶至依不爭執事項⒏，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雖認甲○○駕車

行車速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

次因，然該鑑定意見僅考量案發地點非爬坡道，應依最低速

限行駛，及依A、B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推算A、B車案發時之時

速，A車案發時間之時速僅每小時15公里低於最低速限（卷

二第7至9頁），未審酌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註記內容，案

發地點前後路段均劃設有穿越虛線，且除內側車道、中線車

道及外側車道外，尚有第4車道之存在，亦無右道終止或爬

坡道終止之相關標誌設置，甲○○及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

竹苗區車鑑會委員均誤認案發地點仍屬爬坡道等眾多其他判

斷甲○○主觀上有無過失時應予一併列入考量之因素，自非

可採。另原告雖主張案發地點該路段早已非常平坦，高速公

路駕駛人腳採油門，不可能不知該路段非爬坡路段，甲○○

不可能誤認云云（卷二第113頁），惟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

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5款規定：「爬坡道︰指設於上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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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主線車道外側，供爬坡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駛之車

道。」，係依設置之位置及功能而非坡度定義爬坡道，而前

開主管機關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之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

註記載明爬坡道係「以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位置為起迄

點」，係依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之位置認定爬坡道之範圍，

亦非依坡度認定是否為爬坡道，且案發地點北上151.3公里

處距離前開查詢表爬坡道終點北上151.5公里處僅有200公

尺，而國道1號三義鄉境內地勢高低起伏之路段甚多且起伏

甚大，此為用路人公知之事實，本件案發地點是否爬坡道係

經本院函詢主管機關後方予釐清，之前國道公路警察局員

警、竹苗區車鑑會委員、系爭首次不起訴處分之苗檢檢察

官、系爭首次駁回再議處分之中高分檢檢察官及系爭駁回交

付審判聲請之本院刑事庭合議庭之3位法官均有誤認，顯見

原告前開主張與事實不符，要難憑採，均附此敘明。

　⒉第二階段事故部分

　　甲○○辯稱：途經國道1號三義最外側爬坡道151公里左右

時，時速約50、60公里，我聽到碰一聲，以為是爆胎，該處

沒有路燈，我聽到聲響後，直覺是爆胎，察看左右照後鏡，

發現無異狀，就下三義交流道，把車停到路邊察看，發現輪

胎沒問題，聽到喇叭聲，才到車尾看，發現一輛小貨車黏住

我的車尾（後改稱下交流道轉彎時，有看到一台貨車卡在我

車尾，不過那時候已經到路邊了，就當然是路邊停車），我

就打119報警（他卷第107頁反面至第109頁），核與在場之

楊永義警詢供述：我飲酒後於111年3月11日凌晨2時許左右

從員林出發欲往臺北，但因發現車子有狀況才下三義查看車

子，下三義交流道檢查車子狀況時發現我後方（板車WD-5

0）有卡B車，我當下沒發覺這起事故有人傷亡，甲○○無照

駕駛，所以甲○○要我頂替，我當下同意，後來到泰安分隊

得知B車駕駛人死亡，我才把真相說出來，我當時不知道事

故的嚴重性，如果我知道這起事故有人員傷亡，我一定不會

頂替（卷一第277至278頁），偵訊供述：我們的車子開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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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長陡坡時，發現車尾傳來奇怪的聲音，以為車子有故障，

就下三義交流道下車察看，才發現有1台小貨車黏在我們的

車後方，我們就報警處理（苗檢111年度相字第137號卷第19

3頁）及被吿在113年1月26日檢察官偵訊時庭呈之A車行車記

錄器記憶卡影像（無聲音）相符，有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按

(他卷第111至116頁)。依該行車紀錄器所示之行車過程，A

車之行車速度於本件車禍發生前之爬坡道路段至案發地點間

並未有大幅度加速或減速或靜止之情事，且該行車紀錄器僅

有攝錄影像，未有聲音，無從知悉B車於本案車禍後有無發

出喇叭聲（原告另主張以案發地點附近之交流道影片有巨大

聲音可以聽得出來是喇叭聲，惟該影片既非於案發地點而係

於交流道，則案發地點事故發生時是否已有喇叭聲響足使甲

○○發現車禍事故發生，尚非無疑），若有發出喇叭聲對於

在A車駕駛座內之甲○○是否得以聽聞並察覺有車輛在A車

後，復審酌A車為營業貨運曳引車還附掛營業半拖車於夜間

超載行駛，遭B車車頭從後撞擊A車附掛之營業半拖車車尾，

A車之車體龐大且車身長度長(曳引車車身加上半拖車車

尾)、且載運沙拉油貨物（卷一第266頁甲○○警詢筆錄），

重達40.88噸（卷一第305頁超載車輛個別資料表），且勘驗

結果A、B二車碰撞時，A車僅有稍微輕微晃動（他卷第113頁

反面），考量A車之車重、碰撞位置及駕駛人之主觀感受，

甲○○、楊永義（下合稱甲○○等2人）等或以為是爆胎，

或以為是車輛故障，甲○○因當時在高速公路遂未立即停車

查看且因已近三義交流道（150公里處）遂從三義交流道下

高速公路停在路邊察看才發現上情之過程，綜合全部情狀，

認甲○○等2人所供述於常情無違，難認甲○○於第二階段

事故知悉肇事。況同車之楊永義亦供述下車察看後，始發現

B車，且車上有司機，即報警處理，其後B車之被害人傷重死

亡，楊永義不願背負過失致死罪責，而向警方表示係頂替甲

○○，益徵甲○○等2人於第二階段事故，對A車車後之詳情

全貌即B車之被害人有死傷之情，並未有認識（甲○○等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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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對B車之被害人有死傷之情無認識，亦可反推案發時間於

案發地點B車應尚無發出刺耳之喇叭聲響足使甲○○等2人發

覺可能是他車撞擊A車，該刺耳之喇叭聲響，容係因A車下交

流道時因車體由原先之向上或平面移動改為向下移動，導致

被害人或其他B車內之物品位移壓迫方向盤上之喇叭按鈕所

導致）。且依當時客觀情況，尚難認定甲○○得知悉已肇事

致人死傷而有過失，故亦難認甲○○就第二階段事故之發生

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甲○○既不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華麒公司自無從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

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爭點二、三、四　

　　綜上分析，甲○○就第一、二階段事故之發生，既均難認有

過失，不構成侵權行為，華麒公司亦無庸負僱用人之連帶損

害賠償責任，則爭點二、三即無贅論之必要，爭點四之結論

即為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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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128號
原      告  甲       (真實姓名年籍詳附件對照表，下同)
            乙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建平律師
被      告  黃宏基  
            華麒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楊水粉
上1人
訴訟代理人  林天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宏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為000年00月生、原告乙為000年0月生，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卷一第65頁原告現戶全戶戶籍謄本)，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製作必須公開之判決書，即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其等身分之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等資料；再因原告丙為甲、乙(下合稱甲等2人)之祖母，訴外人即被害人丁、戊(下合稱丁等2人)為其等之父母，己為甲等2人之姑母，若於判決上記載其等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亦有揭露甲、乙身分資訊之疑慮，故本判決爰將上開6人之姓名均予以隱匿並以代號稱之。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甲○○於111年3月11日凌晨3時45分許(下稱案發時間)，無照駕駛被告華麒交通有限公司(下稱華麒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號(子車車號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A車)搭載訴外人楊永義，沿國道1號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北向151公里300公尺處（下稱案發地點），竟因超載而以低速行駛，適丁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B車）搭載戊，沿同向後方駛至，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B車車頭自後方撞擊A車車尾且B車車體卡在A車子車車尾（下稱第一階段事故），並發出刺耳喇叭聲，甲○○察覺車後方有聲響異狀，然竟未立即停車查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自苗栗三義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停於路邊後始報警並通知救護車前往急救，延誤送醫(下稱第二階段事故)，致丁受有頭胸腹部與雙下肢外傷併骨盆骨折及雙下肢嚴重骨折、腹腔內損傷出血合併外傷性休克傷勢(下稱系爭丁傷害)，經送醫仍於同日凌晨4時50分許，傷重不治死亡；戊則因頭胸腹部外傷合併左胸肋骨與骨盆骨折、左側血胸、肝脾破裂傷出血併低血容性休克傷勢(下稱系爭戊傷害)，經送醫仍於翌日（12日）凌晨0時26分亦因傷重不治死亡。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丙為丁之母，甲○○上開過失駕車行為致丁等2人死亡，自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A車靠行於華麒公司，登記為華麒公司所有，A車當時載有貨物，外觀上甲○○係為華麒公司服勞務，且華麒公司長期放任甲○○無照駕駛，未盡監督之責，亦應與甲○○連帶負賠償之責。
　㈡茲就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列如下：
　⒈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丁等2人死亡時甲等2人分別為9、8歲尚未成年，又民法第12條原規定滿20歲為成年，嗣經修正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1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丁等2人最後死亡時間即111年3月12日為修法前，故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3項規定，甲等2人得請求被告給付扶養費至19歲最後1日。
　⑴甲扶養費部分：甲為000年00月0日生，至122年10月5日始滿20歲，於此之前均無工作謀生能力，需仰賴丁等2人扶養，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9萬7,300元，是甲得請求自丁等2人死亡後翌日起即111年3月13日至122年10月4日間之扶養費，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新臺幣（下同）276萬7,060元。
　⑵乙扶養費部分：乙為000年0月00日生，至123年9月19日始滿20歲，於此之前均無工作謀生能力，需仰賴丁等2人扶養，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9萬7,300元，是乙得請求自丁等2人死亡後翌日起即111年3月13日至123年9月18日間之扶養費，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294萬7,355元。
　⑶甲等2人精神慰撫金：甲等2人現尚年幼，幼年失怙失恃，成長過程所承受之傷痛難以言喻、難以彌補，無法再與丁等2人共享天倫，人倫親情聯繫永遠阻隔，身心痛苦異常，故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各300萬元。
　⒉丙部分：
　⑴醫藥費及殯葬費用：丁等2人因本件事故身亡，於當日至大千綜合醫院(下稱大千醫院)急診，支出醫藥費1,802元；丁等2人因傷重不治，丙為置辦喪禮，花費殯葬費用68萬7,800元。
　⑵扶養費：丙為00年00月00日生，於丁死亡時約為53.2歲，依內政部公布之111年臺中市簡易生命表女性平均餘命，尚有餘命32.51年，現行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是丙於年滿65歲後，即有請求其法定扶養義務人扶養之權利，丙得受丁扶養之年數為20.71年(計算式：53.2＋32.51－65＝20.71)，復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9萬7,300元，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430萬2,248元，另丙除丁之外，尚有訴外人即丙之女兒己，故丁對丙之扶養義務為1/2即為215萬1,124元(計算式：4302,248元×扶養比例1/2＝2,151,124元)。
　⑶精神慰撫金：丁為丙之獨子，卻因甲○○違規駕駛行為，致丁死亡，驟然天人永隔，丙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喪子之痛，悲痛萬分，終日以淚洗面，且甲○○於車禍發生後，先是肇事逃逸，後毫無聞問，置之不理，丙因本件事故精神上所受痛苦甚大，爰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200萬元。
　⒊縱丁就本件事故有過失，然甲○○於第一階段事故發生時，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示不知後方有車輛撞上，以為是輪胎爆胎，然因B車有相當之重量及車速，於重力加速度撞擊前方A車，撞擊極其劇烈，更何況B車於後方不斷發出刺耳喇叭聲，甲○○為A車駕駛竟毫無所悉，顯係推諉卸責之詞，暫且不論第一階段事故甲○○有無過失，本件事故尚有第二階段事故經過，即甲○○以A車拖行B車長達1.5公里，此行為無疑加速丁等2人死亡之結果，是甲○○就第二階段事故亦具有過失，是其應負擔50%之過失責任，是扣除原告已領強制險之部分後，被告應分別連帶賠償原告之金額為：甲138萬3,530元【計算式：(2,767,060元＋3,000,000元)×50%＝2,883,530元，2,883,530元－丁強制險500,000元－戊強制險1,000,000元＝1,383,530元】；乙147萬3,678元【計算式：(2,947,355元＋3,000,000元)×50%＝2,973,678元，2,973,678元－丁強制險500,000元－戊強制險1,000,000元＝1,473,678元】；丙142萬363元【計算式：(1,802元＋687,800元＋2,151,124元＋2,000,000元)×50%＝2,420,363元，2,420,363元－丁強制險1,000,000元＝1,420,363元】。
　㈢本件事故經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認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行車速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與後車產生極大之速差，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無照駕駛、未換行車紀錄卡及超載行駛均有違規定)。再者，本件事故地點「國道1號北上151公里300公尺處」業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下稱中區養護局)函覆確認非屬爬坡道路段，甲○○於非爬坡道路段低速行駛，足證其就本件事故有過失，倘認甲○○過失責任未達50%，然其謊稱自己非肇事者，教唆楊永義為肇事者，消極隱瞞肇事者身分，其所負擔過失責任應非輕，至少亦應負擔45%之過失責任。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191條之2、第192條第1項及第2項、第194條規定提起本訴，請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甲138萬3,5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乙147萬3,6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丙142萬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
　㈠原告固以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所載甲○○為肇事次因，主張甲○○有過失，惟原告前以甲○○涉嫌肇事逃逸部分未經偵查，未審酌B車撞擊A車後甲○○未下車察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部分甲○○有過失，及原不起訴未斟酌案發地點並非爬坡道為由再提出告訴，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檢)以113年度偵字第1922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第2次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中高分檢）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323號駁回再議處分（下稱系爭第2次駁回再議處分），復經本院刑事庭113年度聲自字第14號裁定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下稱系爭駁回自訴聲請裁定）。甲○○業經上開偵查審理程序認為罪嫌不足，是公路局覆議會鑑定意見認為甲○○為肇事次因，並不可採。
　㈡再觀B車行車紀錄影像可見，B車於撞擊前數10秒及撞擊位置均位在穿越虛線右方之外側車道上，足認甲○○所駕A車在撞擊前(包括已駛入非爬坡道路段)始終以低於時速60公里行駛在穿越虛線右方之外側車道上，而撞擊位置就連對交通事故負有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國道警察都誤認係可以低於速限行駛之爬坡道路段，是以，甲○○誤認係爬坡道路段而低於速限行駛，尚難認其有過失。又於B車行車紀錄影像及苗檢勘驗筆錄可知，丁至遲於113年3月11日凌晨3時45分47秒，即得以目視其同車前方遠處有其他車輛行駛，且A車左右煞車燈亮度有差異，亦曾有偏移至外車道現象，丁應係有充分時間可以減速行駛或超越A車行駛，然其竟未減速或超越行駛，於10秒鐘後之同分57秒許，直接撞擊A車車尾，此情若係丁精神不濟所致，則甲○○駛入非爬坡路段後，縱改以最低速限行車，丁自後方追撞致死之車禍仍會發生，自難認甲○○在非爬坡道路段以最低速限行駛之行為，係丁自後方駕車追撞致死之條件，此二者顯無相當因果關係。是以，甲○○應不成立過失侵權行為，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華麒公司亦不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倘本院認甲○○就本件事故有過失，然本件事故發生係因丁未保持安全距離，自後方追撞甲○○所駕駛之A車，甲○○係前車，無法防範亦無法反應，若有過失應僅占一小部分，原告要求被告負擔45%-50%之過失責任顯無理由。就原告請求醫藥費1,802元、殯葬費用68萬7,800元，有單據部分被告同意給付；扶養費及精神慰撫金部分不同意給付，原告已領得強制險400萬賠償，應予以扣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卷二第52至53、60、126至12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不爭執事項：
　⒈甲○○於案發時間，無照駕駛A車搭載楊永義，沿國道1號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至案發地點時，適丁駕駛B車搭載戊，沿同向後方駛至，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生第一階段事故，丁因此受有系爭丁傷害，經送醫仍於同日上午4時50分許，傷重不治死亡；戊則受有系爭戊傷害，經送醫仍於翌日（12日）凌晨0時26分亦因傷重不治死亡。
　⒉甲○○上開行為，經苗檢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7、299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首次不起訴處分），再經中高分檢檢察長以111年度上聲議字3004號駁回再議（下稱系爭首次駁回再議處分），末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聲判字第27號裁定駁回交付審判之聲請（下稱系爭駁回聲請交付審判裁定）。原告復以前開案件就甲○○涉嫌肇事逃逸部分未經偵查，未審酌B車撞擊A車後甲○○未下車察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部分甲○○有過失，及原不起訴未斟酌案發地點並非爬坡道為由再提出告訴，經系爭第2次不起訴處分為不起訴處分、系爭第2次駁回再議處分駁回再議，復經系爭駁回聲請自訴裁定駁回自訴之聲請。　　
　⒊A車為華麒公司所有，係甲○○靠行於華麒公司，甲○○於案發時間駕照已被吊銷。
　⒋丁就醫支出醫療費用980元，戊就醫支出醫療費用822元。
　⒌丁等2人喪葬費用包含支付華陽生命禮儀公司19萬7,800元、詠慎開發有限公司49萬元。
　⒍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丙為丁之母，已離婚，育有丁、己2名子女。
　⒎丁強制險死亡給付，由丙受領100萬元，甲等2人各受領50萬元；戊強制險死亡給付，由甲等2人各受領100萬元。
　⒏系爭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竹苗區車鑑會）鑑定意見認：「一、丁駕駛自用小貨車，於夜間行經有照明之高速公路爬坡道，未與前車保持足夠之行車安全距離又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致追撞前車，為肇事原因。二、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在高速公路慢速行駛爬坡道，被後方駛至之車輛撞擊，無肇事因素。但駕照吊銷駕駛未按時更換紀錄卡之營業半聯結車超載行駛有違規定。」；再送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認：「一、丁駕駛自用小貨車，夜間行經高速公路路段，未注意車前狀況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安全距離，為肇事主因。二、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夜間行經高速公路路段，行車速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無照駕駛、未換行車紀錄卡及超載行駛均有違規定)。」。
　⒐中區養護局函覆本院案發地點非屬爬坡道路段。案發地點路段最低速限為每小時60公里。
　⒑甲○○、華麒公司分別於113年1月26日、113年1月2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原告如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法定遲延利息分別自113年1月27日、113年1月30日起算。　
　㈡爭點：
　⒈被告是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⒉原告所得請求扶養費、慰撫金之金額各為何？
　⒊原告與有過失所應負擔之肇責比例為何？
　⒋原告之請求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㈠爭點一
　⒈第一階段事故部分
　⑴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一般侵權行為雖應由受害人就不法性、可責性及因果關係為舉證，然同條第2項及同法第191條之2規定則係將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倒置，轉由加害人就其無故意、過失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9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45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上開請求權基礎均仍須以加害人主觀上具故意、過失之可責性，方能成立。而所謂過失，指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30、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構成侵權行為之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746號原判例、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6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以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繩，乃科以抽象輕過失作為兼顧被害人權益保護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平衡點（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國道1號北向154.76公里至151.5公里處為爬坡道路段，有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之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在卷可參(苗檢113年度他字第19號卷【下稱他卷】第64頁)，可知案發地點即國道1號北向151.3公里處非屬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公告之爬坡路段。惟上開官網爬坡道里程查詢表下方註記「以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位置為起迄點」，而依照卷內之google街景圖所示(他卷第72、74、76、77頁)，國道1號北向152公里至151公里處，仍劃設有穿越虛線，且除內側車道、中線車道及外側車道外，尚有第4車道之存在，亦無右道終止或爬坡道終止之相關標誌設置，僅於國道1號北向151公里後才設置有「外側車道出口專用」標誌(他卷第77頁)，故即使認定案發地點非屬公告之爬坡道，然案發地點既有穿越虛線之設置，且前方國道1號北向150公里處為三義交流道(他卷第70頁)，案發地點車道顯非屬主線車道(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9條之1第1項規定：穿越虛線，係供車輛匯入匯出時，做為劃分主線車道與其他車道之用，其他車道車輛應讓主線車道車輛先行)，則甲○○縱有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是否當然違反規定而有過失，已有疑義。況案發地點前後路段既未明確標示非屬爬坡道路段，而係劃設有穿越虛線，而甲○○於警詢供稱：當時我於國道1號三義路段，該路段4車道，最外側為爬坡車道，我因載重車，故我行駛於爬坡車道，當時車速約40至50公里/小時（卷一第265頁），顯見甲○○確實誤認其行駛之路段仍屬爬坡道路段，參以職司國道高速公路執法之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亦認為案發地點屬於爬坡車道(他卷第48頁)，職司行車事故鑑定之竹苗區車鑑會委員亦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卷一第235頁），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與竹苗區車鑑會委員，均屬嫻熟交通法規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專業人士，且竹苗區車鑑會係採合議制，須經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鑑定作業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參照），上開專業人士於事發後經詳細檢視現場狀況及相關卷證資料後，既仍均有誤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則甲○○縱有誤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而低速行駛，實難苛責認其具有過失，從而，亦難因此遽認其就第一階段事故之發生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⑶至依不爭執事項⒏，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雖認甲○○駕車行車速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然該鑑定意見僅考量案發地點非爬坡道，應依最低速限行駛，及依A、B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推算A、B車案發時之時速，A車案發時間之時速僅每小時15公里低於最低速限（卷二第7至9頁），未審酌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註記內容，案發地點前後路段均劃設有穿越虛線，且除內側車道、中線車道及外側車道外，尚有第4車道之存在，亦無右道終止或爬坡道終止之相關標誌設置，甲○○及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竹苗區車鑑會委員均誤認案發地點仍屬爬坡道等眾多其他判斷甲○○主觀上有無過失時應予一併列入考量之因素，自非可採。另原告雖主張案發地點該路段早已非常平坦，高速公路駕駛人腳採油門，不可能不知該路段非爬坡路段，甲○○不可能誤認云云（卷二第113頁），惟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5款規定：「爬坡道︰指設於上坡路段主線車道外側，供爬坡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駛之車道。」，係依設置之位置及功能而非坡度定義爬坡道，而前開主管機關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之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註記載明爬坡道係「以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位置為起迄點」，係依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之位置認定爬坡道之範圍，亦非依坡度認定是否為爬坡道，且案發地點北上151.3公里處距離前開查詢表爬坡道終點北上151.5公里處僅有200公尺，而國道1號三義鄉境內地勢高低起伏之路段甚多且起伏甚大，此為用路人公知之事實，本件案發地點是否爬坡道係經本院函詢主管機關後方予釐清，之前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竹苗區車鑑會委員、系爭首次不起訴處分之苗檢檢察官、系爭首次駁回再議處分之中高分檢檢察官及系爭駁回交付審判聲請之本院刑事庭合議庭之3位法官均有誤認，顯見原告前開主張與事實不符，要難憑採，均附此敘明。
　⒉第二階段事故部分
　　甲○○辯稱：途經國道1號三義最外側爬坡道151公里左右時，時速約50、60公里，我聽到碰一聲，以為是爆胎，該處沒有路燈，我聽到聲響後，直覺是爆胎，察看左右照後鏡，發現無異狀，就下三義交流道，把車停到路邊察看，發現輪胎沒問題，聽到喇叭聲，才到車尾看，發現一輛小貨車黏住我的車尾（後改稱下交流道轉彎時，有看到一台貨車卡在我車尾，不過那時候已經到路邊了，就當然是路邊停車），我就打119報警（他卷第107頁反面至第109頁），核與在場之楊永義警詢供述：我飲酒後於111年3月11日凌晨2時許左右從員林出發欲往臺北，但因發現車子有狀況才下三義查看車子，下三義交流道檢查車子狀況時發現我後方（板車WD-50）有卡B車，我當下沒發覺這起事故有人傷亡，甲○○無照駕駛，所以甲○○要我頂替，我當下同意，後來到泰安分隊得知B車駕駛人死亡，我才把真相說出來，我當時不知道事故的嚴重性，如果我知道這起事故有人員傷亡，我一定不會頂替（卷一第277至278頁），偵訊供述：我們的車子開到三義長陡坡時，發現車尾傳來奇怪的聲音，以為車子有故障，就下三義交流道下車察看，才發現有1台小貨車黏在我們的車後方，我們就報警處理（苗檢111年度相字第137號卷第193頁）及被吿在113年1月26日檢察官偵訊時庭呈之A車行車記錄器記憶卡影像（無聲音）相符，有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按(他卷第111至116頁)。依該行車紀錄器所示之行車過程，A車之行車速度於本件車禍發生前之爬坡道路段至案發地點間並未有大幅度加速或減速或靜止之情事，且該行車紀錄器僅有攝錄影像，未有聲音，無從知悉B車於本案車禍後有無發出喇叭聲（原告另主張以案發地點附近之交流道影片有巨大聲音可以聽得出來是喇叭聲，惟該影片既非於案發地點而係於交流道，則案發地點事故發生時是否已有喇叭聲響足使甲○○發現車禍事故發生，尚非無疑），若有發出喇叭聲對於在A車駕駛座內之甲○○是否得以聽聞並察覺有車輛在A車後，復審酌A車為營業貨運曳引車還附掛營業半拖車於夜間超載行駛，遭B車車頭從後撞擊A車附掛之營業半拖車車尾，A車之車體龐大且車身長度長(曳引車車身加上半拖車車尾)、且載運沙拉油貨物（卷一第266頁甲○○警詢筆錄），重達40.88噸（卷一第305頁超載車輛個別資料表），且勘驗結果A、B二車碰撞時，A車僅有稍微輕微晃動（他卷第113頁反面），考量A車之車重、碰撞位置及駕駛人之主觀感受，甲○○、楊永義（下合稱甲○○等2人）等或以為是爆胎，或以為是車輛故障，甲○○因當時在高速公路遂未立即停車查看且因已近三義交流道（150公里處）遂從三義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停在路邊察看才發現上情之過程，綜合全部情狀，認甲○○等2人所供述於常情無違，難認甲○○於第二階段事故知悉肇事。況同車之楊永義亦供述下車察看後，始發現B車，且車上有司機，即報警處理，其後B車之被害人傷重死亡，楊永義不願背負過失致死罪責，而向警方表示係頂替甲○○，益徵甲○○等2人於第二階段事故，對A車車後之詳情全貌即B車之被害人有死傷之情，並未有認識（甲○○等2人既對B車之被害人有死傷之情無認識，亦可反推案發時間於案發地點B車應尚無發出刺耳之喇叭聲響足使甲○○等2人發覺可能是他車撞擊A車，該刺耳之喇叭聲響，容係因A車下交流道時因車體由原先之向上或平面移動改為向下移動，導致被害人或其他B車內之物品位移壓迫方向盤上之喇叭按鈕所導致）。且依當時客觀情況，尚難認定甲○○得知悉已肇事致人死傷而有過失，故亦難認甲○○就第二階段事故之發生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甲○○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華麒公司自無從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爭點二、三、四　
　　綜上分析，甲○○就第一、二階段事故之發生，既均難認有過失，不構成侵權行為，華麒公司亦無庸負僱用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則爭點二、三即無贅論之必要，爭點四之結論即為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128號
原      告  甲       (真實姓名年籍詳附件對照表，下同)
            乙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建平律師
被      告  黃宏基  
            華麒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楊水粉
上1人
訴訟代理人  林天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宏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113年8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
    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為000
    年00月生、原告乙為000年0月生，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卷
    一第65頁原告現戶全戶戶籍謄本)，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製
    作必須公開之判決書，即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其等身分之真實
    姓名年籍及住所等資料；再因原告丙為甲、乙(下合稱甲等2
    人)之祖母，訴外人即被害人丁、戊(下合稱丁等2人)為其等
    之父母，己為甲等2人之姑母，若於判決上記載其等真實姓
    名、年籍資料，亦有揭露甲、乙身分資訊之疑慮，故本判決
    爰將上開6人之姓名均予以隱匿並以代號稱之。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甲○○於111年3月11日凌晨3時45分許(下稱案發時間)，無
    照駕駛被告華麒交通有限公司(下稱華麒公司)所有車牌號碼
    000-00號(子車車號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A車)搭載
    訴外人楊永義，沿國道1號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北向151
    公里300公尺處（下稱案發地點），竟因超載而以低速行駛
    ，適丁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B車）搭載戊
    ，沿同向後方駛至，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B車車頭自後方
    撞擊A車車尾且B車車體卡在A車子車車尾（下稱第一階段事
    故），並發出刺耳喇叭聲，甲○○察覺車後方有聲響異狀，然
    竟未立即停車查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自苗栗三義交流道
    下高速公路後停於路邊後始報警並通知救護車前往急救，延
    誤送醫(下稱第二階段事故)，致丁受有頭胸腹部與雙下肢外
    傷併骨盆骨折及雙下肢嚴重骨折、腹腔內損傷出血合併外傷
    性休克傷勢(下稱系爭丁傷害)，經送醫仍於同日凌晨4時50
    分許，傷重不治死亡；戊則因頭胸腹部外傷合併左胸肋骨與
    骨盆骨折、左側血胸、肝脾破裂傷出血併低血容性休克傷勢
    (下稱系爭戊傷害)，經送醫仍於翌日（12日）凌晨0時26分
    亦因傷重不治死亡。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丙為丁之母
    ，甲○○上開過失駕車行為致丁等2人死亡，自應對原告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A車靠行於華麒公司，登記為華麒
    公司所有，A車當時載有貨物，外觀上甲○○係為華麒公司服
    勞務，且華麒公司長期放任甲○○無照駕駛，未盡監督之責，
    亦應與甲○○連帶負賠償之責。
　㈡茲就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列如下：
　⒈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丁等2人死亡時甲等2人分別為9、
    8歲尚未成年，又民法第12條原規定滿20歲為成年，嗣經修
    正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1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丁等2人最
    後死亡時間即111年3月12日為修法前，故依民法總則施行法
    第3條之1第3項規定，甲等2人得請求被告給付扶養費至19歲
    最後1日。
　⑴甲扶養費部分：甲為000年00月0日生，至122年10月5日始滿2
    0歲，於此之前均無工作謀生能力，需仰賴丁等2人扶養，依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9
    萬7,300元，是甲得請求自丁等2人死亡後翌日起即111年3月
    13日至122年10月4日間之扶養費，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
    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新臺幣（
    下同）276萬7,060元。
　⑵乙扶養費部分：乙為000年0月00日生，至123年9月19日始滿2
    0歲，於此之前均無工作謀生能力，需仰賴丁等2人扶養，依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9
    萬7,300元，是乙得請求自丁等2人死亡後翌日起即111年3月
    13日至123年9月18日間之扶養費，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
    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294萬7,3
    55元。
　⑶甲等2人精神慰撫金：甲等2人現尚年幼，幼年失怙失恃，成
    長過程所承受之傷痛難以言喻、難以彌補，無法再與丁等2
    人共享天倫，人倫親情聯繫永遠阻隔，身心痛苦異常，故請
    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各300萬元。
　⒉丙部分：
　⑴醫藥費及殯葬費用：丁等2人因本件事故身亡，於當日至大千
    綜合醫院(下稱大千醫院)急診，支出醫藥費1,802元；丁等2
    人因傷重不治，丙為置辦喪禮，花費殯葬費用68萬7,800元
    。
　⑵扶養費：丙為00年00月00日生，於丁死亡時約為53.2歲，依
    內政部公布之111年臺中市簡易生命表女性平均餘命，尚有
    餘命32.51年，現行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是丙於年滿6
    5歲後，即有請求其法定扶養義務人扶養之權利，丙得受丁
    扶養之年數為20.71年(計算式：53.2＋32.51－65＝20.71)，復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
    9萬7,300元，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
    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430萬2,248元，另丙除丁之
    外，尚有訴外人即丙之女兒己，故丁對丙之扶養義務為1/2
    即為215萬1,124元(計算式：4302,248元×扶養比例1/2＝2,15
    1,124元)。
　⑶精神慰撫金：丁為丙之獨子，卻因甲○○違規駕駛行為，致丁
    死亡，驟然天人永隔，丙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喪子之痛，悲
    痛萬分，終日以淚洗面，且甲○○於車禍發生後，先是肇事逃
    逸，後毫無聞問，置之不理，丙因本件事故精神上所受痛苦
    甚大，爰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200萬元。
　⒊縱丁就本件事故有過失，然甲○○於第一階段事故發生時，其
    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示不知後方有車輛撞上，以為是輪胎爆
    胎，然因B車有相當之重量及車速，於重力加速度撞擊前方A
    車，撞擊極其劇烈，更何況B車於後方不斷發出刺耳喇叭聲
    ，甲○○為A車駕駛竟毫無所悉，顯係推諉卸責之詞，暫且不
    論第一階段事故甲○○有無過失，本件事故尚有第二階段事故
    經過，即甲○○以A車拖行B車長達1.5公里，此行為無疑加速
    丁等2人死亡之結果，是甲○○就第二階段事故亦具有過失，
    是其應負擔50%之過失責任，是扣除原告已領強制險之部分
    後，被告應分別連帶賠償原告之金額為：甲138萬3,530元【
    計算式：(2,767,060元＋3,000,000元)×50%＝2,883,530元，2
    ,883,530元－丁強制險500,000元－戊強制險1,000,000元＝1,3
    83,530元】；乙147萬3,678元【計算式：(2,947,355元＋3,0
    00,000元)×50%＝2,973,678元，2,973,678元－丁強制險500,0
    00元－戊強制險1,000,000元＝1,473,678元】；丙142萬363元
    【計算式：(1,802元＋687,800元＋2,151,124元＋2,000,000元
    )×50%＝2,420,363元，2,420,363元－丁強制險1,000,000元＝1
    ,420,363元】。
　㈢本件事故經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公路
    局覆議會)覆議意見認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行車速度低
    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與後車產生極大之速差，影響行車
    安全，為肇事次因（無照駕駛、未換行車紀錄卡及超載行駛
    均有違規定)。再者，本件事故地點「國道1號北上151公里3
    00公尺處」業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下稱
    中區養護局)函覆確認非屬爬坡道路段，甲○○於非爬坡道路
    段低速行駛，足證其就本件事故有過失，倘認甲○○過失責任
    未達50%，然其謊稱自己非肇事者，教唆楊永義為肇事者，
    消極隱瞞肇事者身分，其所負擔過失責任應非輕，至少亦應
    負擔45%之過失責任。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191
    條之2、第192條第1項及第2項、第194條規定提起本訴，請
    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甲1
    38萬3,5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乙147萬3,678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連帶給付丙142萬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
　㈠原告固以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所載甲○○為肇事次因，主
    張甲○○有過失，惟原告前以甲○○涉嫌肇事逃逸部分未經偵查
    ，未審酌B車撞擊A車後甲○○未下車察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
    部分甲○○有過失，及原不起訴未斟酌案發地點並非爬坡道為
    由再提出告訴，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檢)以113年
    度偵字第1922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第2次不起訴處分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中高分檢）113年
    度上聲議字第1323號駁回再議處分（下稱系爭第2次駁回再
    議處分），復經本院刑事庭113年度聲自字第14號裁定駁回
    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下稱系爭駁回自訴聲請裁定）。
    甲○○業經上開偵查審理程序認為罪嫌不足，是公路局覆議會
    鑑定意見認為甲○○為肇事次因，並不可採。
　㈡再觀B車行車紀錄影像可見，B車於撞擊前數10秒及撞擊位置
    均位在穿越虛線右方之外側車道上，足認甲○○所駕A車在撞
    擊前(包括已駛入非爬坡道路段)始終以低於時速60公里行駛
    在穿越虛線右方之外側車道上，而撞擊位置就連對交通事故
    負有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國道警察都誤認係可以低於速限
    行駛之爬坡道路段，是以，甲○○誤認係爬坡道路段而低於速
    限行駛，尚難認其有過失。又於B車行車紀錄影像及苗檢勘
    驗筆錄可知，丁至遲於113年3月11日凌晨3時45分47秒，即
    得以目視其同車前方遠處有其他車輛行駛，且A車左右煞車
    燈亮度有差異，亦曾有偏移至外車道現象，丁應係有充分時
    間可以減速行駛或超越A車行駛，然其竟未減速或超越行駛
    ，於10秒鐘後之同分57秒許，直接撞擊A車車尾，此情若係
    丁精神不濟所致，則甲○○駛入非爬坡路段後，縱改以最低速
    限行車，丁自後方追撞致死之車禍仍會發生，自難認甲○○在
    非爬坡道路段以最低速限行駛之行為，係丁自後方駕車追撞
    致死之條件，此二者顯無相當因果關係。是以，甲○○應不成
    立過失侵權行為，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華麒公司亦不需負
    連帶賠償責任。
　㈢倘本院認甲○○就本件事故有過失，然本件事故發生係因丁未
    保持安全距離，自後方追撞甲○○所駕駛之A車，甲○○係前車
    ，無法防範亦無法反應，若有過失應僅占一小部分，原告要
    求被告負擔45%-50%之過失責任顯無理由。就原告請求醫藥
    費1,802元、殯葬費用68萬7,800元，有單據部分被告同意給
    付；扶養費及精神慰撫金部分不同意給付，原告已領得強制
    險400萬賠償，應予以扣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卷二第52至53、60、126至127頁，
    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不爭執事項：
　⒈甲○○於案發時間，無照駕駛A車搭載楊永義，沿國道1號由南
    往北方向行駛至案發地點時，適丁駕駛B車搭載戊，沿同向
    後方駛至，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生第一階段事故，丁因
    此受有系爭丁傷害，經送醫仍於同日上午4時50分許，傷重
    不治死亡；戊則受有系爭戊傷害，經送醫仍於翌日（12日）
    凌晨0時26分亦因傷重不治死亡。
　⒉甲○○上開行為，經苗檢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7、2995號
    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首次不起訴處分），再經中高分檢
    檢察長以111年度上聲議字3004號駁回再議（下稱系爭首次
    駁回再議處分），末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聲判字第27號
    裁定駁回交付審判之聲請（下稱系爭駁回聲請交付審判裁定
    ）。原告復以前開案件就甲○○涉嫌肇事逃逸部分未經偵查，
    未審酌B車撞擊A車後甲○○未下車察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部
    分甲○○有過失，及原不起訴未斟酌案發地點並非爬坡道為由
    再提出告訴，經系爭第2次不起訴處分為不起訴處分、系爭
    第2次駁回再議處分駁回再議，復經系爭駁回聲請自訴裁定
    駁回自訴之聲請。　　
　⒊A車為華麒公司所有，係甲○○靠行於華麒公司，甲○○於案發時
    間駕照已被吊銷。
　⒋丁就醫支出醫療費用980元，戊就醫支出醫療費用822元。
　⒌丁等2人喪葬費用包含支付華陽生命禮儀公司19萬7,800元、
    詠慎開發有限公司49萬元。
　⒍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丙為丁之母，已離婚，育有丁、
    己2名子女。
　⒎丁強制險死亡給付，由丙受領100萬元，甲等2人各受領50萬
    元；戊強制險死亡給付，由甲等2人各受領100萬元。
　⒏系爭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會（下稱竹苗區車鑑會）鑑定意見認：「一、丁駕
    駛自用小貨車，於夜間行經有照明之高速公路爬坡道，未與
    前車保持足夠之行車安全距離又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致追撞
    前車，為肇事原因。二、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在高速公
    路慢速行駛爬坡道，被後方駛至之車輛撞擊，無肇事因素。
    但駕照吊銷駕駛未按時更換紀錄卡之營業半聯結車超載行駛
    有違規定。」；再送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認：「一、丁駕
    駛自用小貨車，夜間行經高速公路路段，未注意車前狀況並
    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安全距離，為肇事主因。二、甲○○駕駛
    營業半聯結車，夜間行經高速公路路段，行車速度低於規定
    之最低速限行駛，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無照駕駛、
    未換行車紀錄卡及超載行駛均有違規定)。」。
　⒐中區養護局函覆本院案發地點非屬爬坡道路段。案發地點路
    段最低速限為每小時60公里。
　⒑甲○○、華麒公司分別於113年1月26日、113年1月29日收受起
    訴狀繕本，原告如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法定遲延利息分
    別自113年1月27日、113年1月30日起算。　
　㈡爭點：
　⒈被告是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⒉原告所得請求扶養費、慰撫金之金額各為何？
　⒊原告與有過失所應負擔之肇責比例為何？
　⒋原告之請求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㈠爭點一
　⒈第一階段事故部分
　⑴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
    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
    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
    2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一般侵權行為
    雖應由受害人就不法性、可責性及因果關係為舉證，然同條
    第2項及同法第191條之2規定則係將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倒
    置，轉由加害人就其無故意、過失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239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459號判決意旨參
    照）。亦即上開請求權基礎均仍須以加害人主觀上具故意、
    過失之可責性，方能成立。而所謂過失，指雖非故意，但按
    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630、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構成侵權行為之過失
    ，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最高法院
    19年上字第2746號原判例、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意
    旨參照）。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
    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6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以一般具
    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是否能預見
    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繩，乃科以抽象輕過失作
    為兼顧被害人權益保護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平衡點（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國道1號北向154.76公里至151.5公里處為爬坡道路段，有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之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在卷可參(
    苗檢113年度他字第19號卷【下稱他卷】第64頁)，可知案發
    地點即國道1號北向151.3公里處非屬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
    公告之爬坡路段。惟上開官網爬坡道里程查詢表下方註記「
    以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位置為起迄點」，而依照卷內之goog
    le街景圖所示(他卷第72、74、76、77頁)，國道1號北向152
    公里至151公里處，仍劃設有穿越虛線，且除內側車道、中
    線車道及外側車道外，尚有第4車道之存在，亦無右道終止
    或爬坡道終止之相關標誌設置，僅於國道1號北向151公里後
    才設置有「外側車道出口專用」標誌(他卷第77頁)，故即使
    認定案發地點非屬公告之爬坡道，然案發地點既有穿越虛線
    之設置，且前方國道1號北向150公里處為三義交流道(他卷
    第70頁)，案發地點車道顯非屬主線車道(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設置規則第189條之1第1項規定：穿越虛線，係供車輛
    匯入匯出時，做為劃分主線車道與其他車道之用，其他車道
    車輛應讓主線車道車輛先行)，則甲○○縱有低於規定之最低
    速限行駛，是否當然違反規定而有過失，已有疑義。況案發
    地點前後路段既未明確標示非屬爬坡道路段，而係劃設有穿
    越虛線，而甲○○於警詢供稱：當時我於國道1號三義路段，
    該路段4車道，最外側為爬坡車道，我因載重車，故我行駛
    於爬坡車道，當時車速約40至50公里/小時（卷一第265頁）
    ，顯見甲○○確實誤認其行駛之路段仍屬爬坡道路段，參以職
    司國道高速公路執法之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製作之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亦認為案發地點屬於爬坡車道(他卷第48頁)，職
    司行車事故鑑定之竹苗區車鑑會委員亦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
    （卷一第235頁），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與竹苗區車鑑會委
    員，均屬嫻熟交通法規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專業
    人士，且竹苗區車鑑會係採合議制，須經委員2分之1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
    議鑑定作業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參照），上開專業人士於事
    發後經詳細檢視現場狀況及相關卷證資料後，既仍均有誤認
    案發地點為爬坡道，則甲○○縱有誤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而低
    速行駛，實難苛責認其具有過失，從而，亦難因此遽認其就
    第一階段事故之發生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⑶至依不爭執事項⒏，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雖認甲○○駕車行車
    速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
    ，然該鑑定意見僅考量案發地點非爬坡道，應依最低速限行
    駛，及依A、B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推算A、B車案發時之時速，
    A車案發時間之時速僅每小時15公里低於最低速限（卷二第7
    至9頁），未審酌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註記內容，案發地
    點前後路段均劃設有穿越虛線，且除內側車道、中線車道及
    外側車道外，尚有第4車道之存在，亦無右道終止或爬坡道
    終止之相關標誌設置，甲○○及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竹苗區
    車鑑會委員均誤認案發地點仍屬爬坡道等眾多其他判斷甲○○
    主觀上有無過失時應予一併列入考量之因素，自非可採。另
    原告雖主張案發地點該路段早已非常平坦，高速公路駕駛人
    腳採油門，不可能不知該路段非爬坡路段，甲○○不可能誤認
    云云（卷二第113頁），惟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
    則第2條第15款規定：「爬坡道︰指設於上坡路段主線車道外
    側，供爬坡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駛之車道。」，係依
    設置之位置及功能而非坡度定義爬坡道，而前開主管機關交
    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之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註記載明爬坡
    道係「以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位置為起迄點」，係依穿越虛
    線開始與結束之位置認定爬坡道之範圍，亦非依坡度認定是
    否為爬坡道，且案發地點北上151.3公里處距離前開查詢表
    爬坡道終點北上151.5公里處僅有200公尺，而國道1號三義
    鄉境內地勢高低起伏之路段甚多且起伏甚大，此為用路人公
    知之事實，本件案發地點是否爬坡道係經本院函詢主管機關
    後方予釐清，之前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竹苗區車鑑會委員
    、系爭首次不起訴處分之苗檢檢察官、系爭首次駁回再議處
    分之中高分檢檢察官及系爭駁回交付審判聲請之本院刑事庭
    合議庭之3位法官均有誤認，顯見原告前開主張與事實不符
    ，要難憑採，均附此敘明。
　⒉第二階段事故部分
　　甲○○辯稱：途經國道1號三義最外側爬坡道151公里左右時，
    時速約50、60公里，我聽到碰一聲，以為是爆胎，該處沒有
    路燈，我聽到聲響後，直覺是爆胎，察看左右照後鏡，發現
    無異狀，就下三義交流道，把車停到路邊察看，發現輪胎沒
    問題，聽到喇叭聲，才到車尾看，發現一輛小貨車黏住我的
    車尾（後改稱下交流道轉彎時，有看到一台貨車卡在我車尾
    ，不過那時候已經到路邊了，就當然是路邊停車），我就打
    119報警（他卷第107頁反面至第109頁），核與在場之楊永
    義警詢供述：我飲酒後於111年3月11日凌晨2時許左右從員
    林出發欲往臺北，但因發現車子有狀況才下三義查看車子，
    下三義交流道檢查車子狀況時發現我後方（板車WD-50）有
    卡B車，我當下沒發覺這起事故有人傷亡，甲○○無照駕駛，
    所以甲○○要我頂替，我當下同意，後來到泰安分隊得知B車
    駕駛人死亡，我才把真相說出來，我當時不知道事故的嚴重
    性，如果我知道這起事故有人員傷亡，我一定不會頂替（卷
    一第277至278頁），偵訊供述：我們的車子開到三義長陡坡
    時，發現車尾傳來奇怪的聲音，以為車子有故障，就下三義
    交流道下車察看，才發現有1台小貨車黏在我們的車後方，
    我們就報警處理（苗檢111年度相字第137號卷第193頁）及
    被吿在113年1月26日檢察官偵訊時庭呈之A車行車記錄器記
    憶卡影像（無聲音）相符，有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按(他卷第
    111至116頁)。依該行車紀錄器所示之行車過程，A車之行車
    速度於本件車禍發生前之爬坡道路段至案發地點間並未有大
    幅度加速或減速或靜止之情事，且該行車紀錄器僅有攝錄影
    像，未有聲音，無從知悉B車於本案車禍後有無發出喇叭聲
    （原告另主張以案發地點附近之交流道影片有巨大聲音可以
    聽得出來是喇叭聲，惟該影片既非於案發地點而係於交流道
    ，則案發地點事故發生時是否已有喇叭聲響足使甲○○發現車
    禍事故發生，尚非無疑），若有發出喇叭聲對於在A車駕駛
    座內之甲○○是否得以聽聞並察覺有車輛在A車後，復審酌A車
    為營業貨運曳引車還附掛營業半拖車於夜間超載行駛，遭B
    車車頭從後撞擊A車附掛之營業半拖車車尾，A車之車體龐大
    且車身長度長(曳引車車身加上半拖車車尾)、且載運沙拉油
    貨物（卷一第266頁甲○○警詢筆錄），重達40.88噸（卷一第
    305頁超載車輛個別資料表），且勘驗結果A、B二車碰撞時
    ，A車僅有稍微輕微晃動（他卷第113頁反面），考量A車之
    車重、碰撞位置及駕駛人之主觀感受，甲○○、楊永義（下合
    稱甲○○等2人）等或以為是爆胎，或以為是車輛故障，甲○○
    因當時在高速公路遂未立即停車查看且因已近三義交流道（
    150公里處）遂從三義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停在路邊察看才發
    現上情之過程，綜合全部情狀，認甲○○等2人所供述於常情
    無違，難認甲○○於第二階段事故知悉肇事。況同車之楊永義
    亦供述下車察看後，始發現B車，且車上有司機，即報警處
    理，其後B車之被害人傷重死亡，楊永義不願背負過失致死
    罪責，而向警方表示係頂替甲○○，益徵甲○○等2人於第二階
    段事故，對A車車後之詳情全貌即B車之被害人有死傷之情，
    並未有認識（甲○○等2人既對B車之被害人有死傷之情無認識
    ，亦可反推案發時間於案發地點B車應尚無發出刺耳之喇叭
    聲響足使甲○○等2人發覺可能是他車撞擊A車，該刺耳之喇叭
    聲響，容係因A車下交流道時因車體由原先之向上或平面移
    動改為向下移動，導致被害人或其他B車內之物品位移壓迫
    方向盤上之喇叭按鈕所導致）。且依當時客觀情況，尚難認
    定甲○○得知悉已肇事致人死傷而有過失，故亦難認甲○○就第
    二階段事故之發生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甲
    ○○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華麒公司自無從依民法第
    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爭點二、三、四　
　　綜上分析，甲○○就第一、二階段事故之發生，既均難認有過
    失，不構成侵權行為，華麒公司亦無庸負僱用人之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則爭點二、三即無贅論之必要，爭點四之結論即
    為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128號
原      告  甲       (真實姓名年籍詳附件對照表，下同)
            乙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建平律師
被      告  黃宏基  
            華麒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楊水粉
上1人
訴訟代理人  林天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宏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113年8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為000年00月生、原告乙為000年0月生，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卷一第65頁原告現戶全戶戶籍謄本)，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製作必須公開之判決書，即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其等身分之真實姓名年籍及住所等資料；再因原告丙為甲、乙(下合稱甲等2人)之祖母，訴外人即被害人丁、戊(下合稱丁等2人)為其等之父母，己為甲等2人之姑母，若於判決上記載其等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亦有揭露甲、乙身分資訊之疑慮，故本判決爰將上開6人之姓名均予以隱匿並以代號稱之。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甲○○於111年3月11日凌晨3時45分許(下稱案發時間)，無照駕駛被告華麒交通有限公司(下稱華麒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號(子車車號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A車)搭載訴外人楊永義，沿國道1號由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北向151公里300公尺處（下稱案發地點），竟因超載而以低速行駛，適丁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B車）搭載戊，沿同向後方駛至，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B車車頭自後方撞擊A車車尾且B車車體卡在A車子車車尾（下稱第一階段事故），並發出刺耳喇叭聲，甲○○察覺車後方有聲響異狀，然竟未立即停車查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自苗栗三義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停於路邊後始報警並通知救護車前往急救，延誤送醫(下稱第二階段事故)，致丁受有頭胸腹部與雙下肢外傷併骨盆骨折及雙下肢嚴重骨折、腹腔內損傷出血合併外傷性休克傷勢(下稱系爭丁傷害)，經送醫仍於同日凌晨4時50分許，傷重不治死亡；戊則因頭胸腹部外傷合併左胸肋骨與骨盆骨折、左側血胸、肝脾破裂傷出血併低血容性休克傷勢(下稱系爭戊傷害)，經送醫仍於翌日（12日）凌晨0時26分亦因傷重不治死亡。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丙為丁之母，甲○○上開過失駕車行為致丁等2人死亡，自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A車靠行於華麒公司，登記為華麒公司所有，A車當時載有貨物，外觀上甲○○係為華麒公司服勞務，且華麒公司長期放任甲○○無照駕駛，未盡監督之責，亦應與甲○○連帶負賠償之責。
　㈡茲就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列如下：
　⒈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丁等2人死亡時甲等2人分別為9、8歲尚未成年，又民法第12條原規定滿20歲為成年，嗣經修正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1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丁等2人最後死亡時間即111年3月12日為修法前，故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條之1第3項規定，甲等2人得請求被告給付扶養費至19歲最後1日。
　⑴甲扶養費部分：甲為000年00月0日生，至122年10月5日始滿20歲，於此之前均無工作謀生能力，需仰賴丁等2人扶養，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9萬7,300元，是甲得請求自丁等2人死亡後翌日起即111年3月13日至122年10月4日間之扶養費，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新臺幣（下同）276萬7,060元。
　⑵乙扶養費部分：乙為000年0月00日生，至123年9月19日始滿20歲，於此之前均無工作謀生能力，需仰賴丁等2人扶養，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9萬7,300元，是乙得請求自丁等2人死亡後翌日起即111年3月13日至123年9月18日間之扶養費，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294萬7,355元。
　⑶甲等2人精神慰撫金：甲等2人現尚年幼，幼年失怙失恃，成長過程所承受之傷痛難以言喻、難以彌補，無法再與丁等2人共享天倫，人倫親情聯繫永遠阻隔，身心痛苦異常，故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各300萬元。
　⒉丙部分：
　⑴醫藥費及殯葬費用：丁等2人因本件事故身亡，於當日至大千綜合醫院(下稱大千醫院)急診，支出醫藥費1,802元；丁等2人因傷重不治，丙為置辦喪禮，花費殯葬費用68萬7,800元。
　⑵扶養費：丙為00年00月00日生，於丁死亡時約為53.2歲，依內政部公布之111年臺中市簡易生命表女性平均餘命，尚有餘命32.51年，現行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是丙於年滿65歲後，即有請求其法定扶養義務人扶養之權利，丙得受丁扶養之年數為20.71年(計算式：53.2＋32.51－65＝20.71)，復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0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支出29萬7,300元，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扶養費用為430萬2,248元，另丙除丁之外，尚有訴外人即丙之女兒己，故丁對丙之扶養義務為1/2即為215萬1,124元(計算式：4302,248元×扶養比例1/2＝2,151,124元)。
　⑶精神慰撫金：丁為丙之獨子，卻因甲○○違規駕駛行為，致丁死亡，驟然天人永隔，丙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喪子之痛，悲痛萬分，終日以淚洗面，且甲○○於車禍發生後，先是肇事逃逸，後毫無聞問，置之不理，丙因本件事故精神上所受痛苦甚大，爰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200萬元。
　⒊縱丁就本件事故有過失，然甲○○於第一階段事故發生時，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示不知後方有車輛撞上，以為是輪胎爆胎，然因B車有相當之重量及車速，於重力加速度撞擊前方A車，撞擊極其劇烈，更何況B車於後方不斷發出刺耳喇叭聲，甲○○為A車駕駛竟毫無所悉，顯係推諉卸責之詞，暫且不論第一階段事故甲○○有無過失，本件事故尚有第二階段事故經過，即甲○○以A車拖行B車長達1.5公里，此行為無疑加速丁等2人死亡之結果，是甲○○就第二階段事故亦具有過失，是其應負擔50%之過失責任，是扣除原告已領強制險之部分後，被告應分別連帶賠償原告之金額為：甲138萬3,530元【計算式：(2,767,060元＋3,000,000元)×50%＝2,883,530元，2,883,530元－丁強制險500,000元－戊強制險1,000,000元＝1,383,530元】；乙147萬3,678元【計算式：(2,947,355元＋3,000,000元)×50%＝2,973,678元，2,973,678元－丁強制險500,000元－戊強制險1,000,000元＝1,473,678元】；丙142萬363元【計算式：(1,802元＋687,800元＋2,151,124元＋2,000,000元)×50%＝2,420,363元，2,420,363元－丁強制險1,000,000元＝1,420,363元】。
　㈢本件事故經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認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行車速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與後車產生極大之速差，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無照駕駛、未換行車紀錄卡及超載行駛均有違規定)。再者，本件事故地點「國道1號北上151公里300公尺處」業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下稱中區養護局)函覆確認非屬爬坡道路段，甲○○於非爬坡道路段低速行駛，足證其就本件事故有過失，倘認甲○○過失責任未達50%，然其謊稱自己非肇事者，教唆楊永義為肇事者，消極隱瞞肇事者身分，其所負擔過失責任應非輕，至少亦應負擔45%之過失責任。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191條之2、第192條第1項及第2項、第194條規定提起本訴，請本院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甲138萬3,5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乙147萬3,6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丙142萬3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
　㈠原告固以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所載甲○○為肇事次因，主張甲○○有過失，惟原告前以甲○○涉嫌肇事逃逸部分未經偵查，未審酌B車撞擊A車後甲○○未下車察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部分甲○○有過失，及原不起訴未斟酌案發地點並非爬坡道為由再提出告訴，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檢)以113年度偵字第1922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第2次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中高分檢）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323號駁回再議處分（下稱系爭第2次駁回再議處分），復經本院刑事庭113年度聲自字第14號裁定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下稱系爭駁回自訴聲請裁定）。甲○○業經上開偵查審理程序認為罪嫌不足，是公路局覆議會鑑定意見認為甲○○為肇事次因，並不可採。
　㈡再觀B車行車紀錄影像可見，B車於撞擊前數10秒及撞擊位置均位在穿越虛線右方之外側車道上，足認甲○○所駕A車在撞擊前(包括已駛入非爬坡道路段)始終以低於時速60公里行駛在穿越虛線右方之外側車道上，而撞擊位置就連對交通事故負有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國道警察都誤認係可以低於速限行駛之爬坡道路段，是以，甲○○誤認係爬坡道路段而低於速限行駛，尚難認其有過失。又於B車行車紀錄影像及苗檢勘驗筆錄可知，丁至遲於113年3月11日凌晨3時45分47秒，即得以目視其同車前方遠處有其他車輛行駛，且A車左右煞車燈亮度有差異，亦曾有偏移至外車道現象，丁應係有充分時間可以減速行駛或超越A車行駛，然其竟未減速或超越行駛，於10秒鐘後之同分57秒許，直接撞擊A車車尾，此情若係丁精神不濟所致，則甲○○駛入非爬坡路段後，縱改以最低速限行車，丁自後方追撞致死之車禍仍會發生，自難認甲○○在非爬坡道路段以最低速限行駛之行為，係丁自後方駕車追撞致死之條件，此二者顯無相當因果關係。是以，甲○○應不成立過失侵權行為，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華麒公司亦不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倘本院認甲○○就本件事故有過失，然本件事故發生係因丁未保持安全距離，自後方追撞甲○○所駕駛之A車，甲○○係前車，無法防範亦無法反應，若有過失應僅占一小部分，原告要求被告負擔45%-50%之過失責任顯無理由。就原告請求醫藥費1,802元、殯葬費用68萬7,800元，有單據部分被告同意給付；扶養費及精神慰撫金部分不同意給付，原告已領得強制險400萬賠償，應予以扣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卷二第52至53、60、126至127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不爭執事項：
　⒈甲○○於案發時間，無照駕駛A車搭載楊永義，沿國道1號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至案發地點時，適丁駕駛B車搭載戊，沿同向後方駛至，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生第一階段事故，丁因此受有系爭丁傷害，經送醫仍於同日上午4時50分許，傷重不治死亡；戊則受有系爭戊傷害，經送醫仍於翌日（12日）凌晨0時26分亦因傷重不治死亡。
　⒉甲○○上開行為，經苗檢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7、299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首次不起訴處分），再經中高分檢檢察長以111年度上聲議字3004號駁回再議（下稱系爭首次駁回再議處分），末經本院刑事庭以111年度聲判字第27號裁定駁回交付審判之聲請（下稱系爭駁回聲請交付審判裁定）。原告復以前開案件就甲○○涉嫌肇事逃逸部分未經偵查，未審酌B車撞擊A車後甲○○未下車察看仍持續行駛1.5公里部分甲○○有過失，及原不起訴未斟酌案發地點並非爬坡道為由再提出告訴，經系爭第2次不起訴處分為不起訴處分、系爭第2次駁回再議處分駁回再議，復經系爭駁回聲請自訴裁定駁回自訴之聲請。　　
　⒊A車為華麒公司所有，係甲○○靠行於華麒公司，甲○○於案發時間駕照已被吊銷。
　⒋丁就醫支出醫療費用980元，戊就醫支出醫療費用822元。
　⒌丁等2人喪葬費用包含支付華陽生命禮儀公司19萬7,800元、詠慎開發有限公司49萬元。
　⒍甲等2人為丁等2人之子女，丙為丁之母，已離婚，育有丁、己2名子女。
　⒎丁強制險死亡給付，由丙受領100萬元，甲等2人各受領50萬元；戊強制險死亡給付，由甲等2人各受領100萬元。
　⒏系爭事故經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竹苗區車鑑會）鑑定意見認：「一、丁駕駛自用小貨車，於夜間行經有照明之高速公路爬坡道，未與前車保持足夠之行車安全距離又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致追撞前車，為肇事原因。二、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在高速公路慢速行駛爬坡道，被後方駛至之車輛撞擊，無肇事因素。但駕照吊銷駕駛未按時更換紀錄卡之營業半聯結車超載行駛有違規定。」；再送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認：「一、丁駕駛自用小貨車，夜間行經高速公路路段，未注意車前狀況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安全距離，為肇事主因。二、甲○○駕駛營業半聯結車，夜間行經高速公路路段，行車速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無照駕駛、未換行車紀錄卡及超載行駛均有違規定)。」。
　⒐中區養護局函覆本院案發地點非屬爬坡道路段。案發地點路段最低速限為每小時60公里。
　⒑甲○○、華麒公司分別於113年1月26日、113年1月29日收受起訴狀繕本，原告如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法定遲延利息分別自113年1月27日、113年1月30日起算。　
　㈡爭點：
　⒈被告是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⒉原告所得請求扶養費、慰撫金之金額各為何？
　⒊原告與有過失所應負擔之肇責比例為何？
　⒋原告之請求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㈠爭點一
　⒈第一階段事故部分
　⑴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一般侵權行為雖應由受害人就不法性、可責性及因果關係為舉證，然同條第2項及同法第191條之2規定則係將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倒置，轉由加害人就其無故意、過失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9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45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上開請求權基礎均仍須以加害人主觀上具故意、過失之可責性，方能成立。而所謂過失，指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30、1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構成侵權行為之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746號原判例、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6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以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繩，乃科以抽象輕過失作為兼顧被害人權益保護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平衡點（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國道1號北向154.76公里至151.5公里處為爬坡道路段，有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之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在卷可參(苗檢113年度他字第19號卷【下稱他卷】第64頁)，可知案發地點即國道1號北向151.3公里處非屬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公告之爬坡路段。惟上開官網爬坡道里程查詢表下方註記「以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位置為起迄點」，而依照卷內之google街景圖所示(他卷第72、74、76、77頁)，國道1號北向152公里至151公里處，仍劃設有穿越虛線，且除內側車道、中線車道及外側車道外，尚有第4車道之存在，亦無右道終止或爬坡道終止之相關標誌設置，僅於國道1號北向151公里後才設置有「外側車道出口專用」標誌(他卷第77頁)，故即使認定案發地點非屬公告之爬坡道，然案發地點既有穿越虛線之設置，且前方國道1號北向150公里處為三義交流道(他卷第70頁)，案發地點車道顯非屬主線車道(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9條之1第1項規定：穿越虛線，係供車輛匯入匯出時，做為劃分主線車道與其他車道之用，其他車道車輛應讓主線車道車輛先行)，則甲○○縱有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是否當然違反規定而有過失，已有疑義。況案發地點前後路段既未明確標示非屬爬坡道路段，而係劃設有穿越虛線，而甲○○於警詢供稱：當時我於國道1號三義路段，該路段4車道，最外側為爬坡車道，我因載重車，故我行駛於爬坡車道，當時車速約40至50公里/小時（卷一第265頁），顯見甲○○確實誤認其行駛之路段仍屬爬坡道路段，參以職司國道高速公路執法之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亦認為案發地點屬於爬坡車道(他卷第48頁)，職司行車事故鑑定之竹苗區車鑑會委員亦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卷一第235頁），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與竹苗區車鑑會委員，均屬嫻熟交通法規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專業人士，且竹苗區車鑑會係採合議制，須經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鑑定作業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參照），上開專業人士於事發後經詳細檢視現場狀況及相關卷證資料後，既仍均有誤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則甲○○縱有誤認案發地點為爬坡道而低速行駛，實難苛責認其具有過失，從而，亦難因此遽認其就第一階段事故之發生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⑶至依不爭執事項⒏，公路局覆議會覆議意見雖認甲○○駕車行車速度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行駛，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然該鑑定意見僅考量案發地點非爬坡道，應依最低速限行駛，及依A、B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推算A、B車案發時之時速，A車案發時間之時速僅每小時15公里低於最低速限（卷二第7至9頁），未審酌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註記內容，案發地點前後路段均劃設有穿越虛線，且除內側車道、中線車道及外側車道外，尚有第4車道之存在，亦無右道終止或爬坡道終止之相關標誌設置，甲○○及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竹苗區車鑑會委員均誤認案發地點仍屬爬坡道等眾多其他判斷甲○○主觀上有無過失時應予一併列入考量之因素，自非可採。另原告雖主張案發地點該路段早已非常平坦，高速公路駕駛人腳採油門，不可能不知該路段非爬坡路段，甲○○不可能誤認云云（卷二第113頁），惟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5款規定：「爬坡道︰指設於上坡路段主線車道外側，供爬坡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駛之車道。」，係依設置之位置及功能而非坡度定義爬坡道，而前開主管機關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網之國道爬坡道里程查詢表註記載明爬坡道係「以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位置為起迄點」，係依穿越虛線開始與結束之位置認定爬坡道之範圍，亦非依坡度認定是否為爬坡道，且案發地點北上151.3公里處距離前開查詢表爬坡道終點北上151.5公里處僅有200公尺，而國道1號三義鄉境內地勢高低起伏之路段甚多且起伏甚大，此為用路人公知之事實，本件案發地點是否爬坡道係經本院函詢主管機關後方予釐清，之前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竹苗區車鑑會委員、系爭首次不起訴處分之苗檢檢察官、系爭首次駁回再議處分之中高分檢檢察官及系爭駁回交付審判聲請之本院刑事庭合議庭之3位法官均有誤認，顯見原告前開主張與事實不符，要難憑採，均附此敘明。
　⒉第二階段事故部分
　　甲○○辯稱：途經國道1號三義最外側爬坡道151公里左右時，時速約50、60公里，我聽到碰一聲，以為是爆胎，該處沒有路燈，我聽到聲響後，直覺是爆胎，察看左右照後鏡，發現無異狀，就下三義交流道，把車停到路邊察看，發現輪胎沒問題，聽到喇叭聲，才到車尾看，發現一輛小貨車黏住我的車尾（後改稱下交流道轉彎時，有看到一台貨車卡在我車尾，不過那時候已經到路邊了，就當然是路邊停車），我就打119報警（他卷第107頁反面至第109頁），核與在場之楊永義警詢供述：我飲酒後於111年3月11日凌晨2時許左右從員林出發欲往臺北，但因發現車子有狀況才下三義查看車子，下三義交流道檢查車子狀況時發現我後方（板車WD-50）有卡B車，我當下沒發覺這起事故有人傷亡，甲○○無照駕駛，所以甲○○要我頂替，我當下同意，後來到泰安分隊得知B車駕駛人死亡，我才把真相說出來，我當時不知道事故的嚴重性，如果我知道這起事故有人員傷亡，我一定不會頂替（卷一第277至278頁），偵訊供述：我們的車子開到三義長陡坡時，發現車尾傳來奇怪的聲音，以為車子有故障，就下三義交流道下車察看，才發現有1台小貨車黏在我們的車後方，我們就報警處理（苗檢111年度相字第137號卷第193頁）及被吿在113年1月26日檢察官偵訊時庭呈之A車行車記錄器記憶卡影像（無聲音）相符，有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按(他卷第111至116頁)。依該行車紀錄器所示之行車過程，A車之行車速度於本件車禍發生前之爬坡道路段至案發地點間並未有大幅度加速或減速或靜止之情事，且該行車紀錄器僅有攝錄影像，未有聲音，無從知悉B車於本案車禍後有無發出喇叭聲（原告另主張以案發地點附近之交流道影片有巨大聲音可以聽得出來是喇叭聲，惟該影片既非於案發地點而係於交流道，則案發地點事故發生時是否已有喇叭聲響足使甲○○發現車禍事故發生，尚非無疑），若有發出喇叭聲對於在A車駕駛座內之甲○○是否得以聽聞並察覺有車輛在A車後，復審酌A車為營業貨運曳引車還附掛營業半拖車於夜間超載行駛，遭B車車頭從後撞擊A車附掛之營業半拖車車尾，A車之車體龐大且車身長度長(曳引車車身加上半拖車車尾)、且載運沙拉油貨物（卷一第266頁甲○○警詢筆錄），重達40.88噸（卷一第305頁超載車輛個別資料表），且勘驗結果A、B二車碰撞時，A車僅有稍微輕微晃動（他卷第113頁反面），考量A車之車重、碰撞位置及駕駛人之主觀感受，甲○○、楊永義（下合稱甲○○等2人）等或以為是爆胎，或以為是車輛故障，甲○○因當時在高速公路遂未立即停車查看且因已近三義交流道（150公里處）遂從三義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停在路邊察看才發現上情之過程，綜合全部情狀，認甲○○等2人所供述於常情無違，難認甲○○於第二階段事故知悉肇事。況同車之楊永義亦供述下車察看後，始發現B車，且車上有司機，即報警處理，其後B車之被害人傷重死亡，楊永義不願背負過失致死罪責，而向警方表示係頂替甲○○，益徵甲○○等2人於第二階段事故，對A車車後之詳情全貌即B車之被害人有死傷之情，並未有認識（甲○○等2人既對B車之被害人有死傷之情無認識，亦可反推案發時間於案發地點B車應尚無發出刺耳之喇叭聲響足使甲○○等2人發覺可能是他車撞擊A車，該刺耳之喇叭聲響，容係因A車下交流道時因車體由原先之向上或平面移動改為向下移動，導致被害人或其他B車內之物品位移壓迫方向盤上之喇叭按鈕所導致）。且依當時客觀情況，尚難認定甲○○得知悉已肇事致人死傷而有過失，故亦難認甲○○就第二階段事故之發生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甲○○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華麒公司自無從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㈡爭點二、三、四　
　　綜上分析，甲○○就第一、二階段事故之發生，既均難認有過失，不構成侵權行為，華麒公司亦無庸負僱用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則爭點二、三即無贅論之必要，爭點四之結論即為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